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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世界生育率报告 
 

  提要 
 

 

 《2003 年世界生育率报告》由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及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编制，

汇编了 192 个国家的生育率、结婚率和使用避孕药具的重要估计数和指标,大多

指的是 1970 年代和 1990 年代，必要时也涵盖更早期阶段，在可能的情况下则包

括更近时期。有了这一组数据就可以对 1970 年代以来在结婚率、避孕药具的使

用和生育率方面发生的空前变化进行评估。特别是，这份报告记载了以下各项重

大统计结果： 

 1. 全世界的婚龄发生了向后推迟的重大变化。全世界男子平均初婚年龄中

位数值从 25.4 岁提高到 27.2 岁，妇女从 21.5 岁提高到 23.2 岁。发达

国家的增幅更为显著，男子的中位数值从 25.2 岁提高到 28.8 岁，女子

从 22岁提高到 26.1 岁。 

 2. 无论男女，一生中单身的时间都更长。25 至 29 岁曾婚妇女的百分比中

位数从 1970 年代的 85％降至 1990 年代的 76％，男子则从 68％降至

56％。发达国家 25至 29 岁曾婚人口的百分比降幅更大，曾婚妇女的百

分比中位数值从 85％降至 62％，男子从 74％降至 43％。 

 3. 青年人婚龄推迟并没有明显缩小一生中至少结婚一次人口的百分比。婚

姻或某种形式的同居仍然极为普遍。在 1970 年代，每四个国家中，就

有三个国家 89％以上年龄在 45至 49岁的男女至少结过一次婚，到 1990

年代，这一数字仍然接近 89％。 

 4. 在有数据的多数国家中，离婚率上升。1970 年代，发达国家每 100 名男

女离婚率中位数是 13 名，到 1990 年代每 100 名男子离婚率中位数是 24

名，女子是 27 名。在发展中国家，每 100 名男子离婚率中位数从 7 名

增加到 12名，每 100 名女子的中位数从 5名增加到 15 名。这就是说，

不仅出现了晚婚的趋势，婚姻的不稳定性也在日趋上升。这两种趋势显

然对生殖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5. 采取计划生育的人数显著增加。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期间，在可提

供资料的国家中，每十个中有九个国家使用避孕药具的已婚或同居妇女

的人数有所增加。从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世界范围使用避孕药具的

已婚或同居妇女的中位数从 38％上升到 52％。发展中国家在这段期间

的中位数值从 27％上升到 40％。到 1990 年代，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

四分之一国家的避孕率已上升到 62％或更高。 

 6. 发展中国家使用现代避孕方法的人数普遍增加。发展中国家使用现代避

孕方法的中位数从 1970 年代的 18％上升到 1990 年代的 30％。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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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有四分之一国家仍然很少使用现代避孕方法，使

用率仍然低于 12％。 

 7. 在 1970 至 2000 年期间，主要由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下降，世界人口

的生育水平空前大幅下降（图一）。发展中世界的平均生育水平从 1970

年代的每名妇女逾 5.9 名子女减少到 1990 年代的每名妇女约 3.9 名子

女。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期间，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下降的中位数大

约是每名妇女减少 1.8 名子女，有四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是每名妇女减

少 2.6 名子女，或减少得更多。 

 8. 在 197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普遍很高，如今发展中国家的生育

水平则差异很大。因此，在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生育率仍保持在每名妇

女有五名以上子女，但是在大约 20个发展中国家，则低于更替水平。 

 9. 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自 1970 年代以来普遍下降，其中很多国家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期间经历了婴儿高潮期。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期

间，发达国家总生育率下降的中位数是每名妇女 0.8 名子女。到 1990

年代后期，只有四个发达国家——阿尔巴尼亚、冰岛、新西兰和美利坚

合众国——报告的总生育率是每名妇女两名子女或更多。此外，在 14

个发达国家中，每名妇女的生育率低于 1.3 名子女，在有记载的历史中,

这种大规模人口的低生育率水平是前所未有的。 

 10. 在主要地区之间，无子女人口差别很大。在 1990 年代，发达国家和加

勒比国家年龄在 45至 49 岁之间的无子女妇女的比例一般都较高。在有

数据的每五个发达国家中，有四个国家至少有 7％年龄在 45 至 49 岁之

间的妇女是无子女的。有九个发达国家无子女人数的比率超过了 10％。

在 1990 年代，非洲和亚洲无子女人口相对较少，拉丁美洲情况属于一

般。由于从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非洲性传播疾病造成的不育症减少，

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期间无子女人数也在减少。 

 11. 同居关系、婚姻和避孕药具使用方面的重大行为转变，使 1970 年代以

来生育水平发生巨大变化。政府关于获取避孕药具的政策在转变生殖行

为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在 1976 年，有 52％的国家政府报告说他们没有

制定改变生育水平的措施，但是到 2001 年，这一百分比下降到 32％（图

2）。自 1970 年代以来，支持计划生育的政府稳步增加。到 2001 年，有

92％的国家政府支持计划生育方案，或通过政府设施直接分发避孕药具

（75％），或通过支持计划生育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间接提供避

孕药具（17％）。 

 本报告选载的生育率、结婚率、避孕药具的使用和生育政策数据，是为了反

映 1970 年代以来，也就是在经历了一代人之后，在生殖和婚姻行为方面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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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转变。其中列入了按同期出生群分列反映变化的指标和从年代角度出发显示

趋势的其他指标。数据的来源很多，包括公民登记、人口普查和有代表性的国内

调查。提出的数据没有进行过覆盖面、少计或其他非抽样误差的调整。因此，某

些指标值，特别是与没有完整数据的发展中国家有关的指标值可能与人口司在

《世界人口前景：2002 年订正本》中公布的数据不符，因为后者已视必要进行过

调整。对于可提供数据的每一个国家，都列入了每一个年代的 43个指标的值。 

 下文更详细地讨论本报告的主要统计结果。在讨论结果时，分析单位是国家，

主要重点是各个指标显示的国家分布情况的变化。 

结婚率 

 婚姻或某种形式的同居仍然极为普遍。1970 年代，在每四个国家中，就有三

个国家的 89％45 至 49 岁的男女至少结过一次婚，到 1990 年代，这一数字仍然

接近 89％。此外，1970 年代，在有相关数字的所有国家中，四分之一国家的 45

至 49 岁曾婚或曾同居的男子比例为 97％，或更高，在 1990 年代为 98％，或更

高。同样，在所有国家中，四分之一的国家至少有 98％45 至 49 岁的妇女曾婚或

曾同居。 

 在 1970 年代，亚洲国家的结婚率最高，现在仍然很高，当然某些国家，特

别是日本的男子，新加坡的妇女或在文莱达鲁萨兰国、以色列、马来西亚、缅甸

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曾婚人数比例急剧下降。非洲国家的结婚或同居率也

很高，其中四分之三的国家报告说，到 1990 年代，至少 96％45 至 49 岁的男子

和至少 98％同一年龄组的妇女曾婚或曾同居。事实上，非洲一些国家 45至 49 岁

曾婚人数特别是男子的比例有显著增加。其中的例子有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

隆、中非共和国和乌干达。相反，在博茨瓦纳、留尼汪岛和南非，45 至 49 岁曾

婚男女的比率显著下降。 

 与发展中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加勒比区域结婚或同居

率不是很高。到 1990 年代，在半数加勒比国家，45至 49 岁曾婚或曾同居的男子

比率最多是 72％，妇女最多是 70％。此外，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期间，巴

巴多斯、牙买加、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和圣卢西亚曾婚人数比率大幅下降。在拉丁

美洲其他国家，45至 49 岁曾婚人数比率高一些，但是到 1990 年代，在该区域半

数国家中，至少有 10％45 至 49 岁的男子和 9％45岁至 49岁的妇女从未结过婚，

或从未同过居。这些数字代表了从 1970 年代开始发生的变化，1970 年代从未结

婚的人数比例往往较高。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期间，在至少半数的拉丁美洲

国家中，45 至 49 岁曾婚或曾同居的男女比例显著增加。但是在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同居现象很普遍，必须审慎地解读曾婚人口比例数据，因为数据反映的趋势

部分可能是有关同居的报告方式逐步有所改进所致，而不是结婚率发生了实际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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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结婚或同居比例仍然很高，在这些区域

的每四个国家中，就有三个国家 86％以上 45 至 49 岁的男子和 89％以上 45 至 49

岁的妇女曾婚或曾同居。但是，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期间，其中至少四分之

三的国家曾婚男子人数比例下降，下降比例最大的是北欧国家以及拉脱维亚、冰

岛、荷兰和美国。但是在一些国家，特别是丹麦、冰岛和瑞典，曾婚妇女人数比

例下降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过仍然很显著。 

 通过现有数据，可以对 1970 年代和 1990 年代 25 至 29 岁结婚或同居的男女

人口比例进行一个比较。这一比较显示，全世界的婚龄发生重大变化：25 至 29

岁曾婚妇女的中位数比例从 85％减少到 76％，男子从 68％减少到 56％。此外，

在提供所需数据的所有国家中，四分之三的国家显示 25 至 29 岁曾婚人口比例下

降。欧洲和北美各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下降的比例最大，这些国家年轻人的

婚龄不断推迟，但是所有其他区域也出现明显的相同趋势。这些变化可能预示，

今后 45 至 49 岁人口的结婚率或同居率将普遍全面下降。 

 这也反映在婚龄不断提高。因此，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期间，在有数据的

所有国家中，有四分之三国家的平均初婚年龄（衡量单身生活平均年数的一个指

标）提高。在世界范围，男子平均初婚年龄的中位数值从 25.4 岁提高到 27.2 岁，

妇女从 21.5 岁提高到 23.2 岁。发达国家的平均初婚年龄的增幅特别大，下列国

家的平均初婚年龄都提高 4 岁以上：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

芬兰、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联合王国和

美国。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男子的平均初婚年龄增幅较小。不过，各个区域都有一

些国家平均初婚年龄提高了 3 岁以上，其中包括亚洲和北非的阿尔及利亚、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科威特、马尔代夫、马来西亚、摩洛哥、卡塔尔、苏丹和突尼

斯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巴哈马、瓜德罗普岛、法属圭亚那、圭亚那、马提尼

克岛、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圣卢西亚和美属维尔京群岛。如上所述，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一些国家平均初婚年龄提高是因为改变了有关同居的报告方式。 

 多数有数据的国家离婚率上升。在发达国家，离婚率中位数从 1970 年代每

100 名男女 13 人离婚增加到 1990 年代每 100 名男子 24 人离婚，每 100 名妇女

27 人离婚。在有数据的的发展中国家中，离婚率中位数从每 100 名男子 7 人离婚

增加到 12 人离婚，每 100 名妇女 5 人离婚增加到 15 人离婚。在可提供 1970 年

代至 1990 年代数据的所有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有四分之三

离婚率上升，其中一半国家上升到每 100 人有 6至 7 人离婚。这就是说，不仅出

现了晚婚的趋势，婚姻的不稳定性也在持续上升。这两种趋势显然都对生殖行为

产生重大影响。 

避孕药具的使用 

 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期间，在可提供这两个年代资料的 90％的国家中，

使用避孕药具的已婚或同居妇女人数上升。世界范围使用避孕药具的已婚或同居



World Fertility Report 2003 
 

Population Division, DESA, United Nations 
 

xxxiv 

妇女的中位数水平从 38％上升到 52％。但是这些全球数字显示了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之间的重大差别。 

 发达国家避孕药具的使用率在 1970 年代就很高，当时发达国家至少有一半

已婚或同居妇女使用避孕药具。事实上 1970 年代，在四分之三发达国家的已婚

或同居妇女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妇女使用避孕药具。到 1990 年代，在 44个发

达国家中，有 14 个国家避孕药具的使用率上升，但是有 6 个国家使用率下降。

所记载的避孕药具使用率下降往往是因为使用传统避孕方法的人数减少，依赖现

代方法的人数增加。但是其中一些差异可能是一种假象，是数据收集程序的变化

造成的，而不是实际的行为变化。但是数据表明，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使用

现代避孕方法人数显著增加，已婚或同居妇女使用这类方法的中位数水平从 54％

上升到 61％。在国家一级，所有可提供 1970 年代和 1990 年代数据的国家使用现

代方法的普及率都在上升，奥地利是一个例外，该国的普及率减少了近十个百分

点。对于奥地利来说，这一变化可能部分是因为使用不同的数据收集程序造成的。 

 在发展中国家，1970 年代避孕普及率比 1990 年代要低得多。在有资料的发

展中国家，这两个年代之间避孕普及率中位数水平从 27％上升到 40％。到 1990

年代，有四分之一发展中国家的避孕普及率达到 62％或更高。但是在另外四分之

一发展中国家所有已婚或同居妇女中，避孕普及率仍低于 24％。使用现代方法的

人数则更少。尽管从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发展中国家使用现代避孕方法的中位

数水平从 18％上升到 30％，但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很少有人使用现代方法，

其中四分之一国家的普及率低于 12％。后者包括亚洲的阿富汗和也门以及非洲的

25 个国家。 

 到 1990 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使用现代避孕方法的普及率已经很高。因此，

在阿尔及利亚、埃及、留尼汪、南非、突尼斯和津巴布韦，到 1990 年代，已有

半数以上已婚或同居妇女使用现代避孕方法。下列国家达到同样或更高水平：在

亚洲有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哈萨克斯坦、蒙古、大韩民国、菲律宾、新加坡、泰

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可提供数据的半数

国家，使用现代避孕方法比率超过 50％。其中多数国家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

期间使用现代避孕方法的人数显著增加。在这段时期内，如所预料，在所有可提

供数据的发展中国家中，其中至少一半国家使用现代避孕方法的比例上升了 20

个百分点或更高。 

 总之，发展中国家在满足现代避孕方法需求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很多

非洲国家以及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一些国家使用现代避孕方法的比例仍然较

低。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使用现代避孕方法的人数更有可能少于中等

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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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 

 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期间，世界范围的生育率明显下降。在此期间，可

提供数据的所有国家的总生育率中位数从每名妇女 5.4 名子女减少到每名妇女

2.9 名子女，多数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下降造成的。这些国家总生育率中位

数从 1970 年代每名妇女 5.9 名子女减少到 1990 年代每名妇女 3.9 名子女。发达

国家的生育率尽管下降的幅度小一些，也很显著。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的总生育

率中位数从每名妇女 2.3 名子女减少到每名妇女 1.4 名子女。 

 除刚果民主共和国、法属圭亚那、圭亚那和马里之外，所有可提供 1970 年

代和 1990 年代数据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但由于基本数据方面

的不同报告方法的误差，可能在估计变化时产生偏差。不过，本报告提出的数据

反映了整体情况，这可从有关生育率趋势的其他评估中得到印证。在 1970 年代

至 1990 年代期间，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下降的中位数大约是每名妇女减少 1.8 名

子女，有四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是每名妇女减少 2.6 名子女，或减少得更多。中

国便属于这一组国家，自 1970 年以来,每名妇女减少生育 4名子女。报告生育率

大幅下降的其他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墨西哥、泰国、突尼

斯和土耳其。但是有 21 个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减速缓慢(自 1970 年以来还不到 1

名子女)或根本没有下降，其中有 13个国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已成为规律，降幅虽小，却不容小视，因为自 1970 年

代以来其中多数国家的总生育率水平已经较低。发达国家总生育率下降的中位数

是每名妇女 0.8 名子女。到 1990 年代，只有四个发达国家——阿尔巴尼亚、冰

岛、新西兰和美利坚合众国——报告的总生育率是每名妇女两名子女，或更多。

在 1970 年代，有 36个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每名妇女至少两名子女。 

 如果将每名妇女2.1名子女作为在死亡率低的情况下确保人口更替的生育水

平，在 1970 年代，有 12个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而只有一个发展

中国家有同样低的生育水平。到 1990 年代，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发达国家数

目增加到 41 个，发展中国家则是 19 个。有 14 个发达国家的总生育率是每名妇

女少于 1.3 名子女，这在有记载的历史中,这种大规模人口的低生育水平是前所

未有的。 

 在世界范围生育率下降的同时，育龄时机也发生重大变化。在半数发展中国

家，由于年纪较长妇女的生育率下降，妇女生育的平均年龄降低。在发达国家，

生育的平均年龄提高已成为主要趋势,这是因为妇女推迟开始生育的时机。无论

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都表明,生育头胎子女的平均年龄普遍提高。

发达国家母亲生育头胎子女的平均年龄提高得较多,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期

间，其中四分之三国家生育头胎子女的平均年龄至少提高 1.7 岁。发展中国家则

不太显著，在可提供这两个年代数据的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生育头胎子女的

平均年龄至少提高了 0.5 岁。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育头胎子女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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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方面仍然存在重大差距。在 1990 年期间，发达国家生育头胎子女的平均年龄

中位数值是 26.4 岁，发展中国家只是 22.1 岁。 

 45 至 49 岁之间无子女妇女的人数也发生重大变化。尽管 1970 年代和 1990

年代提供可比数据的国家很少，但仍然有证据表明: 非洲无子女人人数大幅减

少，该区域性传播疾病是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造成不育症的一个重要原因。拉

丁美洲无子女人数也普遍减少。其他主要地区的无子女人数有增也有减。在 1990

年代，非洲和亚洲国家无子女人数比较少（从未超过 9％，多数国家仍然分别低

于 5％或 7％），但是加勒比和发达国家无子女人数比例较高。1990 年代，在每四

个发达国家中，其中三个国家至少有 7％45 至 49 岁的妇女是无子女的，在有这

方面数据的四分之三的加勒比国家，至少有 8％45 至 49 岁的妇女是无子女的。

下列国家无子女人数比例特别高（超过 10％）：加拿大、爱沙尼亚、芬兰、法国、

卢森堡、荷属安的列斯群岛、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瑞士和乌拉

圭。 

人口政策 

 各国政府对于生育水平和趋势的看法和行动发生了重大变化。在 1976 年，

有 52％的国家政府报告说它们没有采取措施改变生育水平，但是到 2001 年，这

一百分比降至 32％（见图二）。从 1970 年代以来，支持计划生育的政府稳步增加。

到 2001 年，有 92％的国家政府支持计划生育方案，或通过政府设施直接分发避

孕药具（75％），或通过支持计划生育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间接提供避孕

药具（17％）。 

 各国政府对于适当的生育水平的看法也发生重大变化。在 1976 年，有 27％

的国家政府希望降低生育率，到 2001 年，希望降低生育率的政府为 45％。在发

展中国家，2001 年希望降低生育率的政府的百分比更高，达 58％。希望提高生

育率的政府的百分比也在提高，从 1976 年的 9％提高到 13％。因此，希望维持

现有生育水平的政府的比重从 13％降至 10％。这就是说，如今有更多国家政府

希望改变本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并打算制定适当措施实现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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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1970 年和 2000 年 16 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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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 政府对生育水平采取的政策：1976 年和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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